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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区 2018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 

国有资产报表填报说明 

 

一、数据填报口径 

高新区应纳入资产报表填报范围的行政事业单位（含驻区

机构）共 105 户，实际上报 105 户，其中：与决算口径一致单

位 87 户，差异情况见第二项第三条。 

部门决算系统填报单位 90个，其中：与决算口径一致单位

87 户，差异情况见第二项第三条。 

二、数据审核情况。 

（一）审核情况。 

1.核实性审核 

高新区全表审核后核实性问题提示共 47条，主要涉及以下

情况： 

（1）资产负债简表（18 条）。2018 年期初数不等于上年

度期末数。主要原因：部分单位调拨资产登记入账时，没有选

择调拨资产日期为记账日期，默认采用调拨资产原始取得日期

为记账日期，导致期初数与上年期末数不一致。 

（2）资产情况汇总表（7 条）。其中：当其他资产有数时

请核实并说明是什么资产（6条、其他资产为公共基础设施）；

无形资产增减率超过 20%（1 条），原因是根据会计制度规定，

将部分开发类软件固定资产转无形资产。 

2.基础数据审核 

高新区帐实有差异的单位共 0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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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与决算填报单位口径对比审核 

高新区报送资产报表的单位中，有 18 户单位未纳入决算管

理；纳入本地区、本部门决算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（不含企业

化管理事业单位）有 3个未报送资产报表。 

资产系统填报但决算系统不报的单位 18个，具体包括：驻

区机构 9 户（区税务局、环保分局、武装部、区法院、区检察

院、公安分局、交警大队、消防大队、边防大队），已设立机

构且有资产但未安排经费预算的单位 3 户（悦丽海湾幼儿园、

第三实验幼儿园、中铁诺德幼儿园）、经费为一个单位但资产

分别管理的机构 6 个（政法办、政研室、信访局、圣克拉学校、

普罗旺斯幼儿园、国资办代管管委会资产账户）。 

决算系统填报但资产系统不报的单位 3 个：分别大连理工

大学附属学校、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、大连市第三十二中学。

三个单位均为高等学校与高新区合办基础教育学校，有财政拨

款关系，但资产不归高新区管理。 

（二）对报表指标、审核公式和分析表的设置建议。 

1.对报表指标设置的建议。 

（1）行政单位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基础设施在建工程、受

托代理资产等三类长期资产，只有公共基础设施设置了报表进

行统计，但因缺少对应的资产卡片信息需要手工录入，建议资

产系统增加这三类资产卡片管理模块及相应的报表指标（包括

单户表、与部门决算对比表）； 

（2）资产处置情况表，目前统计单位资产自行处置的资产

通过数据提取方式填写有关表格。实际存在国资监管机构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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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置下属单位报废资产，无法编报有关情况。建议此表中增加

主管部门或国资监管部门集中处置资产有关指标。 

2.如有不适用的审核公式，请列出并说明修改意见。无。 

3.高新区自行增加的审核公式，请列出并说明设置依据。

无。 

三、数据差异情况 

（一）账面数与实有数差异情况。 

高新区账实不符的单位有 0个。 

（二）与决算数差异情况。 

本地区、本部门资产报表与决算报表可比单位数量 87 个。

其中，无差异单位 85 个，有差异单位 2个。 

差异原因： 

1、城市管理局机关当年将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科目调整，导

致固定资产、公共基础设施科目产生差额、资产总额没有变化； 

2、行政服务中心等单位当年将开发类软件根据会计制度规

定调整科目，导致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科目产生差额，资产总

额没有变化。 

四、其他说明情况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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